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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指标体系的效度决定了专项评估制度能否发挥对学位与研究生质量的监督作

用.以法律硕士专项评估指标体系为研究对象,以自我评估报告为研究基础,分析专项评估指标体系中师资

队伍、人才培养、质量保证等指标的效度.通过对专项评估指标体系一级指标权重、二级重点指标设置、二级

指标和测评点分布、评测点得分标准、配套表格和材料的分析,发现我国法律硕士专项评估指标体系基本上

能够全面反映法律硕士学位点的建设状况,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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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加强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

体系建设,２０１４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

«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办法»,确定新增学位授权点

满３年后要组织专项评估,２００９年之前获得授权的

学位授权点每６年要进行一轮合格评估.学位授权

点(以下简称学位点)合格评估制度与动态调整制度

等一起,作为我国学位授权审核制度的一部分,从根

本上打破了我国学位授权审核制度中学位点“只增

不减”现象.其中,专项评估制度旨在淘汰不合格新

增学位点,以保证学位点培养质量,具体由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和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

导委员会组织实施.显然,在此项工作中,各评议组

和教指委制定的专项评估指标体系的效度直接决定

了能否实现专项评估制度的设计目标.因此,笔者

以法律硕士专项评估指标体系为研究对象,分析指

标体系中师资队伍、人才培养、质量保障等指标的效

度,以期能为科学构建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指标体

系提供参考.

一、专项评估的基本情况

(一)专项评估的开展情况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是继工商管理硕士、建筑专

业硕士之后我国设立的第３个专业学位,是法学教

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法学教育和法律职

业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１].在法学研究生教育层

次,法学硕士主要是为法学教育和科研机构培养学

术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是学术型、研究型法治人

才,侧重学术能力、科学研究能力的培养;法律硕士

(下列简称法硕)则是具有特定法律职业背景的专业

学位,培养目标是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法治人才,
侧重法律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的培养,是加强法治

专门队伍建设的需要,更是完善中国特色法学教育

体系的需要.经过２０多年发展,截至２０１７年,法硕

学位点从首批８个增加到２４３个[２],累计授予法硕

专业学位１５．９万余人,服务于立法、司法、行政执

法、法律服务与法律监督和社会管理部门,为推进全



面依法治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全国法律专业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以下简

称教指委)受托分别于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对于３６个和

６７个法硕学位点进行专项评估.２０１４年教指委根

据«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确定

的培养标准,以及«第八批新增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培养单位评审办法»确定的申报条件,针对性制

定了专项评估工作方案和指标体系[３].２０１８年教

指委在专项评估工作方案中要求参评院校报送反映

各院校法硕培养主要基础数据的１５份表格.根据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专项评估工作的通知,专
项评估主要是检查学位点研究生培养体系的完备

性,包括师资队伍、人才培养和质量保证等,因此法

硕专项评估指标体系包括师资队伍、人才培养、质量

保证３个一级指标,分别赋值４０分、４０分和２０分.
一级指标下共设１２个二级指标,２６个测评点,采取

百分制,测评点分值分别为２、３、４、５分;各测评点分

值均 按 三 个 等 级 给 分,权 重 分 别 为 ５０％、７５％、

１００％(如测评点为４分的,分别为２分、３分、４分);
总分达到７５分及以上,且８个重点指标(均为«第八

批新增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评审办

法»要求的)必须达到二级分数以上,方为合格;总分

小于７５分,且任一重点指标未达到二级分数以上,
即为不合格.２０１４ 年法硕专项评估工作按期完

成[４],２０１８年法硕专项评估工作已形成初评意见上

报国务院学位办.笔者从“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质量信息平台”[５]获取法硕学位点的专项评估自评

报告,并用来检验法硕专项评估指标体系的效度

(Validity).效度即有效性,是指测量工具能够准确

测出所需测量的事物的程度,通常包括内容效度、准
则 效 度 和 结 构 效 度[６]. 内 容 效 度 (Content
Validity)是指测验题目的要求反映表现领域内容的

程度[７],因此专项评估指标体系内容效度是指该指

标体系设计能否实现专项评估要求全面反映学位点

建设的目的.受制于样本数量较少和评审过程保密

的客观情况,笔者采用逻辑分析并辅之以数据分析

方法来评价指标体系的内容效度.
(二)参评院校基本情况的变化

参加２０１４年专项评估的３６所院校中分别在

２００９年(３５所)和２０１０年(１所)获得授权.根据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开展增列硕士专业学位授权

点审核工作的通知»(学位[２０１３]３７号),该次授权

审核实行限额审核、总量控制,委托省级学位委员会

开展所属院校增列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审核工作,
委托部委属普通高等学校自行开展本单位增列硕士

专业学位授权点审核工作.２０１４年各省级学位委

员会和自主设置高校自行评审增列法律硕士专业学

位授权点６８个,其中６６个(不含参加复评２００９年

获得授权的天津财经大学)参加２０１８年专项评估.
从院校地域上看,２０１４年参评院校分布于１６

个省市,其中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和广东５个省市

占到总数４７％;２０１８年参评院校分布在２６个省市,
以上５个省市院校仅占总数的３０％,获得授权院校

数量较多省份有江苏７所、河北６所、黑龙江和天津

各５所、四川４所、北京４所、上海、湖南、辽宁、山东

各３所、首次有来自西藏院校获得授权.法硕学位

点的分布越来越向教育资源集中地区汇集,呈现不

均衡现象的同时,也完成法硕学位点的省市全覆盖.
从院校类型上看,２０１４年参评院校中,理工类

院校占比为３６％,综合类院校占比为１３％,语言类

院校、党校和地方社科院数量最少.２０１８年参评院

校中,理工类院校占比为３３％、师范类院校占比

２３％、综合类院校占比１７％、农林类院校４所,首次

出现医药类、艺术类院校,没有党校和地方社科院获

得授权.本科以上培养层次政法类院校基本上都已

获得法硕学位点的授权,理工类院校、综合类院校、
师范类院校是法硕培养的主力军,特别是理工类院

校在近年来的法硕授权审核中均能拔得头筹.法硕

学位点学科分布越来越广泛,更符合强调法硕复合

型人才培养要求.
从院校直属情况上看,２０１４年参评院校中部属

院校、省部共建院校、省属院校占比分别为３６％、

２２％和４２％.２０１８年参评院校中以上三类院校占

比分别为２０％、４５％和３５％.从院校重点工程上

看,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８年参评院校中“２１１”、“９８５”院校

占比分别为３８％和２１％;从“双一流”院校来看,

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８年参评院校“双一流”占比分别为

３８％和２７％;从学术型学位授予权上看,２０１４年和

２０１８年拥有法学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含一级和二

级)院校占比分别７２％和９％.从以上数据可以看

出,法硕新增学位点越来越向非部属院校、非“２１１”
或“９８５”院校、非“双一流”院校倾斜,并且越来越多

院校在没有任何学术型法学类研究生培养经验基础

情况下,直接进行专业型法律类研究生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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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师资队伍指标的效度分析

师资队伍作为指标体系的一级指标,下设专任

教师数量变化及职称与学位结构优化、专任教师法

律实践情况、专任教师上岗前培训情况和兼职教师

作用发挥情况４个二级指标,每项均赋分１０分.由

于本文定稿时,２０１８年法律硕士学位授权点专项评

估尚未完成,因此本文中对于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授

权点专项评估指标体系的效度验证主要以２０１４年

数据为基础.
(一)专任教师数量、职称与学位

１．授课专任教师总数变化

作为重点指标,该指标考察各参评院校“８门法

科必修课”和“５门推荐选修课”授课专任教师总数

变化,能体现各参评院校３年来在师资队伍建设方

面的基本情况.２０１４年参评院校平均专任教师总

数为３４人,相比于申报时的平均人数２５人平均增

长了９人,平均增长率为３６％.２０１８年专项评估中

新增本学位点专任教师统计表、情况汇总表、代表性

骨干教师情况表,各校在填报时几乎均能满足该指

标要求,但是仔细研判情况汇总表中“最高学历和专

业”和“最高学位与专业”,可以发现部分院校具有法

学教育背景师资不足,存在着临时拼凑人数的痕迹.

２．授课专任教师职称变化

“法科８门必修课专任教授,或法科８门必修课

与５门选修课专任副教授或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的二级指标,作为重点指标主要考察专任授课教授

人数增加与结构优化问题.２０１４年参评院校法科８
门必修课专任教授平均人数为９．５人,副教授或拥

有博士学位教师平均人数为１６．５人,反映出参评院

校在师资队伍建设上,均在专任教师中教授与副教

授的结构优化中作出了具有成效的努力.但是

２０１８年专项评估中部分院校在该项指标中难以合

格.２０１８年专项评估中要求参评院校提供科研项

目、发表论文和获得教学、科研成果奖的基础数据,
一定程度上能反映该学位点师资的学术能力.

(二)专任教师的法律实践情况

１．具有法律实践经验专任教师人数和占比变化

在对师资队伍的评估中,专任教师中具有法律

实践经验人数占比是重要指标.２０１４年参评院校

中,专任教师具有法律实践经验人数占总专任教师

人数平均占比为９２．７５％,２０１８年专项评估中该项

指标情况有明显下降.

２．专任教师曾在司法等行业部门挂职情况

专任教师在司法等行业部门挂职情况是专任教

师具有实践经验的具体体现之一,也是评价师资队

伍的重要标准之一,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８年参评院校在平

均挂职人数上都接近５人,但是２０１８年参评院校自

评报告中,部分院校混淆了挂职与兼职教师授课二

者的关系.
(三)专任教师上岗前培训情况

１．专任教师观摩和研讨情况

专任教师师资培训进修是评估法硕学位点师资

队伍情况的重要指标之一,同时也是教学进程的重

要一环.专任教师通过形式多样的课堂教学、研讨

会等形式,开展相应的培训活动,提高师资队伍的教

学实力.参评院校以情况描述方式报告了该指标的

落实情况,但是缺乏科学的具体指标数据的支撑,评
价标准仅为“成效一般”“取得一定成效”和“取得较

好成效”,导致评审时候专家多以主观判断方式进行

评判.

２．专任教师从事法律诊所教育、案例编写及案

例教学情况

法律诊所教育模式是法律教育借鉴医学院诊所

教育的模式,由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接受当事人委

托,为其提供法律咨询并提供法律服务,从中学习法

律执业技能的教育模式.案例教学是法硕研究生在

指导教师带领下通过各种研究形式,尤其是学科实

践研究或科研活动,参与知识的生产过程以获取知

识或技能的有效教育方式.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８年参评

院校中开设法律诊所课程比例不高,现有指标体系

缺乏具体数据支撑,例如没有要求参评院校规范化

描述法律诊所开设状况,并且评价标准只要求参与

法律诊所教学教师的大致占比,即“极少人”“少数

人”和“部分人”.
(四)兼职教师作用发挥情况

关于“司法等行业部门的兼职教师作讲座、报
告、辅导及其他参与教学情况”的二级指标,参评院

校多采用列表形式进行说明.关于“司法等行业部

门的兼职教师参与指导学生日常学习、实习与论文

写作、答辩情况”二级指标,部分参评院校采用列表

方式进行说明.这两项指标均为重点指标,而评价

标准仅为“极少”“少数”和“多数”,一方面参评院校

难以提供充分可供评价的数据,另一方面指标主观

性过强,缺乏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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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才培养指标的效度分析

人才培养是法硕评估中最关键的一环.专项评

估从招生选拔、培养方案、课程教学、实践教学和学

位授予５个方面(分别赋值７分、７分、１０分、１０分

和６分)来考察参评院校人才培养是否合格.
(一)招生选拔

１．招生计划的完成情况

２０１４年参评院校中,８１％院校都完成了招生计

划,并且多数院校超额完成了计划,招生情况总体较

好,但部分院校招生计划主要依靠调剂完成.该项

指标招生计划完成情况没有招生人数更能直观反映

学位点建设情况.并且,该项指标并未区分直接录

取和调剂录取两种形式,特别是在２０１８年参评院校

中,没有１所院校完全是以直接录取方式完成招生

计划的.２０１８年专项评估中新增近三年本学位点

研究生招生和授予学位情况汇总表,要求参评院校

提供具体报考、实际录取人数、授予学位人数等,数
据更为规范化.除了招生计划完成情况差异较大之

外,招生人数偏少几乎成为了学位点建设的硬伤.
综合来看地理位置等因素成为影响各院校招生的重

要因素,而高校云集的北京、上海、江苏也有部分院

校在吸引人才方面缺乏相对竞争优势.

２．生源结构及质量

从生源结构及质量来看,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８年参评

院校中属于地域性生源院校占比分别为 ３３％ 和

７６％,生源结构、生源质量和院校的综合实力成正相

关关系,地域差异是影响生源结构、生源质量的重要

因素.多数参评院校仅采用描述方式来说明该项指

标,缺乏具体数据支撑,２次评估数据比较可以看出

越来越多地方性院校参与法硕培养.
(二)培养方案

培养方案包括培养目标的定位和特色与创新２
个二级指标,专家主要根据自评报告附件中的培养

方案来进行判断.参评院校均未列明其具体的考核

标准和学生的完成情况,所以无法通过已知数据对

参评院校人才培养是否达到了指导性培养方案的要

求,是否较好贯彻落实了其培养目标进行精确的判

断.参评院校的特色与创新呈现出与自身优势相结

合的特征,但是部分综合类院校特色和创新方面并

无“特”,更无“新”.该项指标评估标准较为主观,缺

乏科学性.
(三)课程教学

课程教学是法硕培养的主要手段,“课程设置”
关乎“教”与“学”的目的的实现,关乎教师与学生的

切身利益,是法硕培养方案的核心内容[８].

１．法科学生必修课、选修课体现高层次、实践性

要求

参评院校课程教学基本都能按照指导性培养方

案要求设置,但是在门类划分、授课方式等方面存在

不同,而让专家仅根据参评院校培养方案就作出“有
所体现和反映”“体现和反映较充分”和“体现和反映

很充分”判断,普遍缺乏依据.因此,２０１８年专项评

估要求参评院校提供各类法硕必修课、选修课教学

情况表,帮助专家作出科学判断.

２．法科必修课、选修课体现职业能力养成要求

如何判断参评院校中法科学生必修课、选修课

是否体现高层次、实践性要求,完全依靠专家的主观

判断,并形成“提示少、灌输少、体现少”“较多提示、
灌输、体现较多”和“提示多、灌输多、体现多”的意

见.在对２０１４年专项评估数据进行分析时,笔者把

选修课中能提供４门以上(包括４门)实务课程的院

校划归一类,能提供１到４门的院校划归一类,能提

供１门以下(包括１门)的院校划归一类,再结合各

院校必修课的设置情况,认为有７所院校对职业能

力培养的提示少,灌输少,体现少;２９所院校提示、
灌输、体现较多;１０所院校提示、灌输、体现多,分别

占总数的１９％、５３％和２８％.参评院校选修课的设

置差别较大,有的院校选修课实务性导向强,有的则

理论偏向性强.但是即便是实务性的课程,大多数

院校采用的也是传统式的理论传授的方式,职业能

力培养的实效性较差.在法硕课堂教学过程中,应
当有意识地逐步实现从传统学教育遵循的“法条—
法理—法哲学”的教学程序向“法条—法理—法实

践”的程序转变,由过去以法理论教育为主转向法理

论与法技术并重的综合型实务教育[９].

３．采用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的法学必修课门数

运用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几乎已经成为法硕

教育的必选项,从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８年专项评估数据看

出,绝大多数院校不仅是必修课运用多媒体课件辅

助教学,还把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运用到选修课等

可以运用多媒体课件的课程中,基本实现了现代化

教学的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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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法硕培养中关键的一环,这也是其

区别于学术型硕士最为重要的部分.指导性培养方

案中明确要求各院校必须开设实践性课程,不得少

于１５个学分,具体包括:法律写作(２学分)、模拟法

庭训练(２学分)、法律谈判(２学分)、文献检索(２学

分)及专业实习(６学分).

１．实务训练课门数与分类细化程度

实务训练课门数的多少以及分类细化程度是衡

量参评所院校实践教学的一项重要指标.因为法律

实务训练内容比较复杂,如果门数较少、分类不细,
将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该项指标体系采用

了“门数不多,分类不细”“有一定门数,分类较细”和
“门数多,分类细”的评价标准,但是没有明确具体门

数和分类要求,例如２０１４年专项评估中,４４％院校

实务课程能达到５门(包括５门)以上,４７％院校开

设４门实务课程.

２．模拟法庭等训练

模拟法庭是法学实践教学的重要途径,该项指

标属于指标体系的重点指标,评价标准为“活动不

多,利用率不高”“活动安排较多,利用率较高”和“活
动安排多,利用率高”.指导性培养方案要求参评院

校将模拟法庭按照课程方式来开设,但是部分院校

仅是以学生社团组织活动方式来开展,或者是将模

拟法庭、法律写作、法律谈判和文献检索课程合并成

１至２门课程.现有评价指标只能反映参评院校是

否有模拟法庭,但是无法反映出是否真正采用模拟

教学的方式来开设课程,更是无法反映课程开设的

效果.为了能更好了解参评单位模拟法庭训练等实

践教学效果,２０１８年专项评估新增研究生参加国际

(国内)模拟法庭(仲裁)、法律写作、法律谈判等竞赛

情况表,并且特别说明国际竞赛主要是指在境外举

行的“Jessup”“VisMoot”“ELSAＧWTO”“Price”和
“ICC”、国际空间法模拟法庭、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

等,国内竞赛的参赛单位不得少于１６家,参赛高校

至少来自５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并且竞赛主题仅

限模拟法庭(仲裁)、法律写作、法律谈判.

３．与区域部门合作建设实习基地

专业实习是法硕真正接触实务,培养职业能力

的环节,合作建设实习基地也是指标体系的重点指

标.虽然指导性培养方案中要求法硕的实习不得少

于６个月,２０１４年专项评估中,２８％院校对实习期

的要求不能满足要求,甚至有的院校只要求１个月

的实习.参评院校与实务部门的合作情况千差万

别,但是仅从实习基地数量上,多数院校能基本满足

要求,像北京、上海以及东部地区的院校,能给学生

提供更多实习基地的选择;偏远地区院校实习基地

数量就会相对较少.该项指标的评价标准为“实习

时间不足、合作一般、效果一般”“实习时间充足、合
作密切、效果较好”和“实习时间充足、合作密切、效
果好”,实习时间是否充足,专家根据培养方案相对

比较好作出判断,但是合作情况和实习效果难以作

出判断.２０１８年专项评估中新增研究生参与实习

实践情况表,要求参评院校提供实践基地单位名称、
地点、联系电话、签约情况、教学活动类型和每学年

实践基地活动次数、学生人数及时间长度等信息.
(五)学位授予

作为以实务为导向的专业学位,法硕论文的撰

写也应该偏向实务分析而不是理论研究,即要以法

律实务研究为主要内容,提倡采用案例分析、研究报

告、专项调查等形式.

１．学位论文标准与质量

２０１４年专项评估中,１４％院校学位论文整体上

实践性不突出、学术性论文多、实务写作训练少、论
文质量一般;５８％院校学位论文实践性突出、论文形

式较多、实务学写作训练多、论文质量较高;２８％院

校学位论文实践性突出、论文形式较多、实务学写作

训练多、论文质量高.实务课程教学理论化、论文撰

写与就业选择的时间冲突、指导教师难以承担实务

分析类论文指导工作等是导致多数法硕论文仍为学

术性论文的主要原因.２０１８年专项评估新增研究生

学位论文信息统计表,要求参评院校提供毕业论文的

具体信息,包括年级、学生和导师姓名、论文题目、论
文类型(学术论文、案件分析、调研报告)和论文获奖

情况,可以详细获知参评院校学位论文的类型.

２．论文指导、评阅及答辩

论文指导、评阅、答辩是保证质量的关键.２０１４
年专项评估中所有院校均能实行双导师制,但是

１９％所院校未能实现全面双盲评选,答辩程序以及

评阅制度安排相对缺乏严谨性.针对该项指标的评

价标准,专家对于是否实行双导师指导和双盲评阅

可以直接根据自评报告作出判断,但是答辩是宽松、
较严格还是严格,效果是一般、较好还是好,只能作

出主观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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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质量保证指标的效度分析

质量保证是评估学位点是否保证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相较于师资队伍和人才培养

两项指标来说,其更具宏观性、全局性、基础性.该

指标下包含制度建设、过程管理、学风教育３个二级

指标,分别赋值５分、９分和６分.

(一)制度建设

制度建设的测评点为教育教学管理规章制度及

执行情况,指在学籍管理、教学管理、师资队伍、课程

建设、教学组织、论文撰写和答辩安排等方面制度的

制定及执行情况.参评院校普遍重视自身教育教学

管理规章制度的建设,专家可以根据自评报告的支

撑材料较好判断制度是否健全,但是实施效果是否

一般、较好还是好难以判断.

(二)过程管理

过程管理指标共包含课程教学管理、学位论文

质量管理、学位与成绩管理３个测评点.２０１４年专

项评估中,只有３％院校被认定为课堂教学管理不

够规范、数字化程度低、对导师指导过程记录不全,

有开题、评审、答辩规则,但是效果一般,学位获得者

的学位课程试卷不太齐全.由于自评报告字数限制

以及支撑材料组成具有较大随意性,因此专家在作

出以上判断时很难获得充分数据.２０１８年专项评

估中明确规定了参评院校应当提供的支撑材料以及

备查材料,一定程度上能帮助专家作出专业判断.

(三)学风教育

在学风教育指标下包含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教

育和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罚机制２个测评点,主要

考察各法硕学位点的治学精神、治学态度和治学方

法等.２０１４年专项评估中,８１％院校在科学道德与

学术规范教育评测点上达到最高标准“教育得法,效

果好”,９１．６％院校在对学术不端行为处罚机制评测

点上达到最高标准“警示到位,处罚严厉,效果好”.

由于专项评估是在审核授权３年后进行,一般参评

院校仅有一届毕业生,该届毕业生论文尚未进入省

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参评院校对于硕士学位论文的抽

检周期.因此自评报告中没有报告任何学位论文抽

检存在问题,或者出现学术不端行为的情况.

五、指标体系效度的初步结论

通过对师资队伍、人才培养和质量监督３个环

节的综合考察,法律硕士专项评估指标体系能较为

有效地全面反映法硕学位点的建设状况,但仍然存

在一些问题.
第一,从一级指标权重安排上来看,在目前较为

普遍的院校两级共同进行法硕学位点建设背景下,
指标体系的师资队伍一级指标更多体现院校二级在

专任教师的人才培养、人才引进、兼职教师队伍建设

的共同努力或者协助的结果;人才培养一级指标主

要反映学院一级在招生、培养两个环节、在课程教学

与实践教学两个层面上有所作为的结果;质量保证

一级指标主要是反映学校,特别是研究生管理部门

研究生质量监督工作的结果.由于法硕人才培养的

重任应当落在学院一级,并且师资队伍和人才培养

均是学位点建设的关键环节,因此３个一级指标

４０％、４０％和２０％的权重安排较为合理.
第二,从二级重点指标设置上来看,根据新增学

位点评审办法,８个重点二级指标均是参评院校法

硕授权审核时候就必须满足的标准,因此将其作为

专项评估中参评院校必须达标的指标是有充足依据

的;重点指标的分值只在师资队伍一级指标中有２５
分,在人才培养一级指标中有１１分,分别占到２个

一级指标的６２．５％和２７．５％.因此,二级重点指标

安排较为合理.
第三,从二级指标和测评点分布上来看,师资队

伍、人才培养和质量保证３个一级指标分别含４个

二级指标和８个评测点、５个二级指标和１２个评测

点、３个二级指标和６个评测点,分布与权重安排基

本匹配,特别是人才培养指标设计更为细化,也与法

硕培养过程相符合.
第四,从评测点得分标准上来看,２６个评测点

中只有６个采用具体界定标准数值的方式来确定得

分标准,其余２０个评测点均采用“一般、较好、好”
“少、较多、多”“极少、少数、部分”程度界定方式来确

定得分标准.结合法硕学位点建设情况,一方面,这
些评测点的确难以采用界定数值方式进行区分,例
如实务训练课程一定要按照某一模式来进行细化才

能达到“分类细”的标准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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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单位在人才培养环节需要结合该学位点优势来进

行特色化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和质量保证,客观

上指标体系不能做“一刀切”的要求.因此,就必须

由参评院校按照模式化、规范化方式来提供评估材

料,再由专家认真研判自评报告后进行主观判断.
第五,从指标体系配套表格、材料上来看,参评

院校需要提供自评报告和支撑自评报告的相关表格

和材料.从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８年专项评估工作来看,
绝大多数参评院校严格按照指标体系中具体评测点

的要求,提供相关数据、事实,采用逐一对照、自我评

价方式来撰写报告.指标体系、自评报告撰写说明、
附表设计安排和支撑材料组成四者之间就应当形成

科学化的协作和支持关系,以便专家能准确、迅速掌

握评估的关键信息.２０１８年专项评估在此方面作

了修订和提高,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应结合自评结果

和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３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关
于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有关事项的通知»(学位办

[２０１８]２５号)的附表４«学位授权点基本状态信息表

(专业学位)»来作调整.
综合而言,法硕专项评估指标体系经过２次专

项评估工作的验证,基本上能较为全面反映参评院

校法硕学位点建设情况,基本上能反映出参评院校

进行“合格”地法硕培养的“可能性”.教指委需要结

合２０１７年修订的指导性培养方案进一步改进和完

善该指标体系,特别要重视常态化、年度化采集法硕

学位点的基本状态信息的工作,应当将专项评估工

作逐步转变为学位点的日常工作,避免参评院校进

行突击性、任务式的自我评估,以保证专项评估工作

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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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ValidityoftheSpecificEvaluationIndicatorSystemon
theUnitsAuthorizedtoConferAcademicDegrees

— WiththeSpecialEvaluationonJurisMastersasanexample

YUANGang

(LawSchool,China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Beijing１０００８８)

Abstract:ThevalidityofthespecificindicatorsystemforqualificationevaluationontheauthorizeddegreeＧconferringunit
determineswhetherthesystemcanplaytheroleofsupervisingthequalityofacademicdegreeholdersandpostgraduates．Based
ontheevaluationreportsonjurismasters,thispapertakesthespecificindicatorsystemforqualificationevaluationasthe
researchobjectandanalyzesthevalidityoftheindicatorsforteachingstaff,studenttrainingandqualityassurance．Throughthe
analysisoftheweightsofthefirstＧlevelindicators,thesettingsofthesecondＧlevelindicators,thedistributionofthesecondＧ
levelindicatorsandtheevaluationpoints,thescoringcriteriaoftheevaluationpoints,theattachedformstothesystemand
relevantmaterials,thispaperconcludesthatthespecificindicatorsystemcaneffectivelyreflectthestatusquooftheunits
authorizedtoconferjurismasterdegrees,yet,therearestillsomeexistingproblems．
Keywords:unitsauthorizedtoconferacademicdegrees;validity;qualificationevaluation;specificevaluation;indicatorsystem

３１袁　钢: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指标体系的效度研究———以法律硕士专项评估为例


